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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9_99_95_E

8_A5_BF_EF_BC_9A_E9_c65_647095.htm 陕西省教育厅近日发

出《关于做好2010年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招生工作的通

知》，要求民办普通高校应将非学历教育招生与学历教育招

生分开进行宣传，不得将自考助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

育等不同类型的教育混同于普通本专科教育进行误导招生宣

传。《通知》要求各校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和程序招

收学生，对纳入国家计划、经省级招生部门统一录取的学生

发放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的非学历教育学生发放学习通知书

。学习通知书必须明确学习形式、学习年限、取得毕业证书

或其他证书办法等。对国家计划内录取的学生要及时建立学

籍档案。对学习时间1年以上的实施其他类型教育的学生实行

登记制度，并于九月底报省教育厅民教处备案。同时将备案

的学生名单在校内予以公示。 严禁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擅

自改变办学层次或缩写学校名称，严禁进行任何形式的“专

升本”“3 1”“2 2”等模糊、误导性招生宣传。新生报到缴

费时，须按学生类别在收费票据注明“统招生”、“非学历

教育学生”等字样，并在新生报到处公示经物价局核准的有

关收费项目与收费标准。对于要求退学退费的学生，要严格

按照文件规定及时办理手续，不得推诿、拖延。 对发现有违

规招生行为的学校，省教育厅将严肃查处，给予通报批评，

削减或者停止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

问：陕西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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